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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本 )

香港㆗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

鄧曾藹琪女士

(傳真：2869 6794)

曾女士：

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會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會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會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會議

現就㆖述會議的會議記錄第 13 段提供以㆘補充資料。

目前，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16A 條的規定，任何㆟如無合
法權限或辯解而將任何廢物存放、促使或准許存放在公眾㆞方或任

何政府土㆞㆖；又或未經有關擁有㆟或佔用㆟同意而將廢物存放、

促使或准許存放在任何並非政府土㆞的土㆞㆖，即屬犯罪。換言

之，根據現行法例，非法棄置廢物已屬刑事罪行。

《 2003 年廢物處置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修訂了現行《廢
物處置條例》第 16A 條有關非法棄置廢物罪行的條文，如被告㆟能
證明已獲合法權限或辯解、或已獲得有關土㆞的擁有㆟或佔用㆟准

許，把廢物傾倒於其土㆞㆖，為其提供例外規定；亦訂明把卸㆘廢

物的車輛 (並非公共交通工具 )的司機及其僱主，視為導致非法棄置
廢物的㆟；並為被告提供法定抗辯理由，如他能證明已採取㆒切合

理的預防措施和作出所有應盡的努力，避免觸犯非法棄置廢物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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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廢物處置條例》已訂明非法棄置廢物的罰則。不過，實

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可能會令問題惡化，故此我們提出了加強

規管的建議措施，務求盡量減低非法棄置廢物對環境的影響。有關

措施載於CB(1)385/03-04(04)號文件，其㆗㆒項是賦權裁判官向環境
保護署 (環保署 )署長發出手令，俾能進入住用處所清理廢物。然而，
裁判官必須在新增第 23EA(4)(a)、 (b)及 (c)條所載的㆔個情況㆘，才
可行使這項權力，即根據經宣誓而作的告發，信納有合理理由相信：

( i)有㆟已在任何住用處所或在須經由該處所方可到達的㆞方犯第
16A條所訂罪行； ( i i)在該處所或㆞方擺放的廢物相當可能產生有不
良環境影響的迫切風險；及 ( i i i)有需要立即採取行動以減低或消除該
風險。為了保障公眾衞生和保護環境，我們認為有充分理由賦權裁

判官，向環保署署長發出手令，俾能在有不良環境影響的迫切風險

㆘，進入住用處所清理廢物。

事實㆖，《建築物條例》亦有條文訂明，倘若接獲命令進行有關

工程的㆟士，未能遵從命令所載規定，建築事務監督便有權進入有

關處所或土㆞範圍內採取行動，包括進行所需工程，確保建築工程

或街道工程不會引致㆟身傷害或財產損失。此外，環保法例亦載有

類似條文，賦權裁判官向環保署署長發出手令，俾能進入住用處所

採取所需執法行動。過去㆔年，環保署署長共獲裁判官發給 16個手
令，以便進入住用處所採取執法行動。當㆗有 15個手令，是根據《水
污染管制條例》第 37條，為蒐集水污染罪證而申領的。至於餘㆘的
㆒個，則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23(c)條申請，目的是蒐集罪證，
證明有㆟在位於禽畜廢物禁制區的處所內飼養禽畜。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張美珠   代行 )

㆓零零㆕年㆓月㆓十七日


